
重庆剑涛铝业有限公司

环境和社会影响管理计划

自2024年重庆剑涛铝业有限公司建成10万吨再生铝合金液建设项目并完成验

收后，无新改扩建项目。

一、项目产污环节如图：



二、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结论：
2.1环境保护费用

项目作为固体废物资源再利用项目，其总投资均可作为环保投资。结合项目

实际建设情况，本次分析环保投资仅包括对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



噪声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投资的费用。项目环保费用由一次性投资和运行费用

两部分组成。

（1）环保投资

项目总投资7500万元，环保投资6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8%。按10年的环

保设施使用年限计算，则环保投资为60万元/a。

环保投资比例计算公式：

EC=环保投资/项目总投资

式中：EC—环保投资所占比例

EC=（600/7500）×100%=8%

评价认为项目环保投资比例是合理的。

（2）运行费用

运行费用是充分保障环保设施的效率、维持其正常运行而发生的费用，主要

包括人工费、水电费、药剂费、维护费、设备折旧费等，经估算，项目投运后，

环保设施运行费用约为50万元/年。

通过以上环保投资和运行费用估算，环境保护费用为110万元/年。

2.2 效益指标

实施污染治理不仅可有效控制污染，在减少排放和加强回收的同时将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益，体现于两方面：①直接经济效益，即废物回收利用所获得的经济效益；

②间接经济效益，即环保措施实施后对环境、人群健康减少的损失和少缴纳的排

污费。

（1）直接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成运营后直接经济效益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外售给废旧物

资回收单位生产的收益，其直接经济效益即为利润额200万元。

（2）间接经济效益

排污对人群健康造成的污染损失、为环境污染支付的赔偿费等，在目前情况下，

这些间接污染损失难以用货币定量化。可以量化的只考虑排污费。

项目废气主要包括熔炼炉及精炼炉烟气等。熔化炉、精炼炉烟气分别经“蓄热体

换热+SCR脱硝”后，和其环境集烟及保温炉烟气一并再经“干式脱酸+活性炭注

入+布袋除尘”处理后达标排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8年1月1日实施）及《环境保护税税

目税额表》和《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定的，若不采取环保措施进行大气污

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有效削减，多交纳的环保税估算见表9.2.2-2。



表1 不治理企业将依法缴纳环保税

收费类别

排污收费因子

（主要污染物

）

污染当量值（kg

）

单位收费

值（元）

未治理多排污

部分量

最低税额（

万元/a）

大气污染

颗粒物 2.18 1.2~12 3082.335 848.35

二氧化硫 0.95 1.2~12 3.189 2.01

氮氧化物 0.95 1.2~12 19.261 12.16

噪声 超标分贝 10~12 2800元 / 3.36

合计 / / / 865.88

由上表计算结果可知，若采取环保治理措施，企业可少缴纳环保税865.88万元/a。

综上，经济效益总指标：200+865.88=1065.88万元/年

（3）效益与费用比

环保措施产生的效益与环保措施的投资及运行费用之比大于或等于1，则从经济角

度考虑，认为环保措施是可行的，否则认为在经济上欠合理。

扩建项目环保措施效益为1065.88万元/年，环保措施费用为110万元/年，其效益

与费用之比为9.69，大于1，表明本项目环保措施在经济上收益较好。
2.3 环境损益分析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要求，在回收资源、能源的工艺基础上，

对三废污染源采取了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项目的实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从经济可行性分析来看，建设项目的环保投资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环保

投资不仅回收利用了资源，且为企业减轻了排污负担，同时，环保投资占建设投

资及净利润的比例较小，环保设施的建设是合理的、可行的，对建设项目是有利

的。该项目市场前景良好，并有较好的赢利能力、清偿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社

会经济角度看建设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2）项目采取环保措施后，污染物排放明显减少，对提高当地的区域环境质量起

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挽回了可观的经济损失。因此从项目产生的社会环境效

益看，项目建设可行。

2.4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及达标分析

根据企业申领的排污许可证及现场调查，现有工程废水主要为原料预处理废水、

铸锭工段循环冷却水及灰渣处理系统冷却水和生活污水。其中生产过程产生的原

料预处理废水经“絮凝沉淀+消毒”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灰渣处理系统冷却水

（间接冷却）、铸锭工段循环冷却水（间接冷却）定期补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食堂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通过生化池处理后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

协议接管标准后排入涪陵李渡污水处理厂。



目前企业仅排放生活污水，由企业申领的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方案内容可知，生

活污水直接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原则上可不开展自行监测。为加强管理，企业

定期有委托第三方单位对厂区污水排放口进行监测，现有项目废水达标情况引用

企业2023年8月17日委托重庆开元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数据（监测

报告编号：20230393），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2 现有项目生活污水排放情况及达标情况表

污染

源
污染因子 治理措施

浓度（mg

/L）

大耍坝污水处

理厂接管标准

达标判

定
去向

生活

污水

pH

生化池

6.9 6-9 达标

排入涪

陵李渡

污水处

理厂进

一步处

理

COD 21 500 达标

BOD5 4.2 300 达标

SS 4L 400 达标

氨氮 5.80 45 达标

总磷 0.56 8 达标

总氮 10.2 70 达标

动植物油 0.08 100 达标

注：L表示结果未检出或小于检出限。

由上表可知，企业生活污水排放口废水中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

浮物等满足涪陵李渡大耍坝污水处理厂接管协议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重庆剑涛铝业有限公司再生铝合金液生产线项目位于重庆市涪陵区李

渡新区盘龙路36号现有厂区内，扩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重庆的相关产业政策

，符合重庆涪陵工业园区李渡组团的总体规划、规划环评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函

，符合重庆市、涪陵区“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后，能够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总量控制，不会改变当地的环境

功能，环境风险可控。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扩建项目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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